
证券代码：000029、200029 证券简称：深深房A、深深房B （公告编号：2023-014）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3月30日（星期四）14点45分开始；3.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3月3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3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任意时间。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深房广场48楼A会议室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6.主持人：唐小平先生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630,340,56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2.307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628,642,26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2.139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698,2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679％。2.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外资股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0.00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外资股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外资股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0.0000％。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1,698,29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6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1,698,2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679％。4.外资股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外资股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0.00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外资股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外资股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0.0000％。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
（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唐小平先生、邓康诚先生、汪健飞先生、张满华先生和孙明辉先生当选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3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1.01.候选人：选举唐小平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30,275,960股1.02.候选人：选举邓康诚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30,275,960股1.03.候选人：选举汪健飞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30,275,960股1.04.候选人：选举张满华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30,275,960股1.05.候选人：选举孙明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30,275,960股
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1.01.候选人：选举唐小平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0股1.02.候选人：选举邓康诚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0股1.03.候选人：选举汪健飞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0股1.04.候选人：选举张满华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0股
1.05.候选人：选举孙明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选举唐小平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633,696股
1.02.候选人：选举邓康诚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633,696股
1.03.候选人：选举汪健飞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633,696股
1.04.候选人：选举张满华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633,696股1.05.候选人：选举孙明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633,696股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1.01.候选人：选举唐小平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0股1.02.候选人：选举邓康诚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0股1.03.候选人：选举汪健飞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0股1.04.候选人：选举张满华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0股1.05.候选人：选举孙明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0股
（二）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康晓岳先生、何祚文先生和米旭明先生当选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康晓岳先生自2018

年5月15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中“独立董事每届任期与该
上市公司其他董事任期相同，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但是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的规定，
康晓岳先生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5月14日；何祚文先生、米旭明先
生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3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2.01.候选人：选举康晓岳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30,275,960股2.02.候选人：选举何祚文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30,275,960股2.03.候选人：选举米旭明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30,275,960股
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2.01.候选人：选举康晓岳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0股2.02.候选人：选举何祚文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0股2.03.候选人：选举米旭明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2.01.候选人：选举康晓岳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633,696股2.02.候选人：选举何祚文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633,696股2.03.候选人：选举米旭明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633,696股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2.01.候选人：选举康晓岳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0股2.02.候选人：选举何祚文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0股2.03.候选人：选举米旭明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0股
（三）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王江涛先生、任伟先生和李雨霏女士当选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

会选举通过之日起3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3.01.候选人：选举王江涛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同意股份数:630,275,960股
3.02.候选人：选举任伟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同意股份数:630,275,960股
3.03.候选人：选举李雨霏女士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同意股份数:630,275,960股
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3.01.候选人：选举王江涛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同意股份数:0股
3.02.候选人：选举任伟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同意股份数:0股
3.03.候选人：选举李雨霏女士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同意股份数: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01.候选人：选举王江涛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同意股份数:1,633,696股
3.02.候选人：选举任伟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同意股份数:1,633,696股
3.03.候选人：选举李雨霏女士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同意股份数:1,633,696股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3.01.候选人：选举王江涛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同意股份数:0股
3.02.候选人：选举任伟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同意股份数:0股3.03.候选人：选举李雨霏女士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同意股份数: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律师姓名：钟元茂、王雨弦。
（三）结论性意见：广东法制盛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法制盛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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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

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

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3年3月30日召开了2023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第八届非职工监事，
与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了新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调整董事会下属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及《关
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工作已经完成，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组成情况：1.董事长：唐小平2.董事会成员：
非独立董事：唐小平、邓康诚、汪健飞、孙明辉、张满华；
独立董事：康晓岳、何祚文、米旭明3.董事会下属委员会组成（第一位任主任委员）：
战略委员会：唐小平、汪健飞、张满华、康晓岳、米旭明；
提名委员会：康晓岳、邓康诚、何祚文；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米旭明、汪健飞、何祚文；
审计委员会：何祚文、孙明辉、米旭明。
康晓岳先生任期自2023年3月30日起至2024年5月14日止，其余董事任期从本次董事

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组成情况：1.监事会主席：王江涛2.监事会成员：
非职工监事：王江涛、任伟、李雨霏
职工监事：林军、卢海燕
上述监事任期从本次监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期满之日止。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离任情况：
因任期届满，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文利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亦不在公司担任

其他职务。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冯宏伟先生不再担任监事职务，仍继续在公司担任公司其
他管理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文利女士与冯宏伟先生均未持有公司股份。公司就文利女士与冯宏伟先
生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规范运作、持续稳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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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职工

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工会委员会于 2023年 3月 2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
会，经选举表决：同意选举林军女士、卢海燕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附后）。

林军女士、卢海燕女士将与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3名非职工监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自选举之日起生效，截止日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截止
日相同。

特此公告。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2年3月31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1.林军女士，1969年4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曾任本公司党群工作
部副主任、主任；现任本公司监事、纪委副书记、纪检监察室（监事会办公室）主任。

林军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2.卢海燕女士，1977年1月生，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曾任浙江弘坤机械有限公司大区
财务总监，骏龙包装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深圳市对外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主管、财务部
副部长、战略发展部（董事会办公室）副部长；现任本公司监事，审计部副经理（主持工作）。

卢海燕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
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Real Estate & Properties (Group)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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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3月30日

（星期四）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材料已于2023年3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
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经全体监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监事王江涛先生主
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选举王江涛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会议选举王江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000029、200029 证券简称：深深房A、深深房B （公告编号：2023-015）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于2023年3月30日（星期四）下午在深房广场48楼A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及材料已于2023年3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各位董事。会议应出席的
董事8名，实际出席的董事8名，其中独立董事康晓岳先生以通讯方式表决。公司总经理（董
事、代行董事长职责）唐小平先生主持会议，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唐小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下属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第八届董事会下属委员会组成如下（第一位任主任委员）：
战略委员会：唐小平、汪健飞、张满华、康晓岳、米旭明；
提名委员会：康晓岳、邓康诚、何祚文；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米旭明、汪健飞、何祚文；
审计委员会：何祚文、孙明辉、米旭明。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拟将独立董事津贴标准调整为 10,000元/月(税前)。调整后的独立董事津贴标准自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次月起执行。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调整独立董事津贴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认为本次

对独立董事津贴进行调整，结合了同行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
综合考虑了公司经营管理实际状况以及独立董事为公司规范运作、未来发展做出的贡献，津
贴调整预案合理。

独立董事关于本议案的意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披露。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向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人民币4亿元，授信期限

为5年。本次申请授信额度拟以公司自有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以公司向银行实际借款的金额为

准，并按实际融资金额办理相应房产的抵押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3月31日

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579 证券简称：数字认证 公告编号：2023-009 20222022 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7,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数字认证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齐秀彬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8号1501号

010-58045678

010-58045602

dongban@bjca.org.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杨萍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8号1501号

010-58045678

010-58045602

dongban@bjca.org.cn

300579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领先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提供商，坚持“共建可信任的数字世界”的企业愿景、以

“提供高品质的网络安全服务，帮助用户构建安全可信的网络空间”作为公司使命，始终致力于
保障用户网络基础设施安全可靠运行、保护用户网上业务安全可信开展、保卫用户数据安全。
公司面向全国客户提供电子认证服务、网络安全产品、网络安全集成、网络安全服务，并在政
务、卫生、金融、企业、教育等领域建立领先优势。公司各类业务的主要情况如下：

①电子认证服务
公司电子认证服务包括数字证书和电子签名服务。
公司的数字证书服务是为用户提供数字证书的生产和管理。数字证书是基于密码技术生

成的一种电子文件，在网络世界中作为身份认证、电子签名和信息保护的基础。公司签发数字
证书前需要对用户身份进行鉴别，数字证书的有效期一般为1年，用户应在到期前更新。公司
在用户新办数字证书和每年更新数字证书时收取数字证书年服务费。

公司的电子签名服务主要向客户提供电子签名生成、电子签名验证、电子签名信息管理等
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向用户提供电子合同管理、证据保全、司法鉴定等解决方案。目前公司基
于密码技术构建了可靠电子签名服务体系，向用户提供可靠电子签名服务，客户不需要建设自
己的电子签名系统，就可直接使用公司的服务来满足电子签名生成及相关管理需求。根据应
用领域及具体项目情况，收费方式有按签名次数、包年等不同的模式。

②网络安全产品
公司的网络安全产品是指公司为客户提供适合其信息系统特点的网络安全保障解决方案

中所包含的自有产品和软件系统（如：身份认证产品、电子签名产品、信息加密产品、数据安全
产品、数字化交付产品、网络安全运维管理与网络安全态势感知产品、证书介质等）。网络安全

产品业务一般按照合同约定在合同签署、产品到货、验收等环节收取不同比例的货款。
③网络安全集成
公司的网络安全集成业务是指根据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适合其信息系统特点的网络安

全保障解决方案，提高客户信息系统的网络安全保障能力。其中包含了定制开发、项目集成、
第三方信息系统和网络安全产品等方面收入。第三方软硬件产品定价方式为采购成本加上合
理利润，集成服务费按照项目总金额一定比例收取，网络安全集成业务一般按照合同约定进度
收款，在合同签署、产品到货、初验和终验等环节约定不同收款比例。

④网络安全服务
公司的网络安全服务包括合规性咨询、风险评估、渗透测试、安全监控、应急响应等多项专

业安全服务，为客户提供从顶层设计、安全建设、安全运营管理等多方面全方位的网络安全服
务。网络安全服务通常以年度为服务周期，合同款项通常分两次收取，首次收款在合同签订
时，尾款在服务结束时收取。

（2）公司所处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所处行业为网络安全行业，网络安全产业作为新兴数字产业，是维护国家网络空间安

全和发展利益的网络安全技术、产品生产和服务活动，是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基础保
障。近年来，我国网络安全产业取得积极进展，随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推行，以及5G、大数
据、人工智能、车联网、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新业务新模式快速发展，网络安全行业也
迎来蓬勃发展时期。

随着网络安全行业的快速发展，国家对于网络安全的重视也达到新高度。我国先后颁布
或修订了《网络安全法》《电子签名法》《密码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网络安全法》是我国
第一部全面规范网络空间安全管理方面问题的基础性法律，《电子签名法》是我国第一部确认
电子签名合法性的基础性法律，《密码法》是我国密码领域的综合性、基础性法律，全面提升了
密码工作法治化水平。近年来国家更是密集出台多项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网
络安全法规体系进一步充实和完善：2021年6月，《数据安全法》作为我国数据安全领域的基础
性法律正式出台，其聚焦数据安全领域的风险隐患，加强国家数据安全工作的统筹协调，确立
了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数据安全审查，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等基本制度。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
提出构建数据产权制度，强化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建设。2021年8月，《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
将个人信息保护提升到全新高度。2021年 8月，国务院公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
例》（国令第 745号），为我国深入开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022年11月，我国第一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的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 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安全保护要求》（GB/T 39204-2022）正式发布，标准的落地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国家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推动我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数字经济的健康良性发展。

公司客户涉及政务、卫生、金融、企业、教育等多个行业。随着国家《“十四五”数字经济发
展规划》《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陆续出台，数字经济建设全面提速，公司客户所处各个
行业也在加快推进行业数字化转型建设。在政务行业，2022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加快推进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电子证照应用制度
规则更加健全，应用领域更加广泛，支撑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取得显著成效，进一
步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2022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
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

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在卫生行业，2022年11月，国家卫
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指出到2025年要初步建设形成统一
权威、互联互通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支撑保障体系，完善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要素体系，加强
健康医疗大数据创新应用与行业治理，强化数据全流程质控和数据治理，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
中心建设。在金融行业，2021年 12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一 2025
年）》，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2022年1月，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印发

《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明确到2025年，银行与保险业数字化转型要取
得明显成效。在企业领域，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
知》，持续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2022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中小企
业数字化转型指南》，明确加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政策支持，提出多项措施推动中小企业科
学高效开展数字化转型。在教育行业，2022年2月，教育部发布《2022年工作要点》，提出实施
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加快推进教育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在车联
网方向，2022年3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设
指南》，指导车联网相关标准研制，为加快建立健全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保障体系、车联
网产业安全健康发展提供支撑。这些行业政策的出台不仅促进了各个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建
设，也催生了各行各业内在的网络安全建设需求，对公司的业务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2年末

1,578,422,207.43

937,532,656.81

2022年

1,099,414,587.12

101,369,088.73

95,706,811.38

-18,655,229.02

0.3754

0.3754

11.34%

2021年末

1,615,781,397.94

853,398,227.41

2021年

1,026,272,769.66

116,027,936.86

103,526,558.57

2,593,471.36

0.4297

0.4297

14.45%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31%

9.86%

本年比上年增减

7.13%

-12.63%

-7.55%

-819.32%

-12.64%

-12.64%

-3.11%

2020年末

1,493,100,666.51

755,235,984.81

2020年

857,963,126.22

102,975,019.20

88,747,270.21

83,671,963.60

0.3814

0.3814

14.4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141,752,921.17

2,091,295.70

-663,611.84

-140,359,909.01

第二季度

182,670,023.48

2,870,543.49

2,376,921.12

2,469,284.34

第三季度

245,312,986.78

17,176,083.24

14,957,126.84

-22,233,533.34

第四季度

529,678,655.69

79,231,166.30

79,036,375.26

141,468,928.9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詹榜华

上海西上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西上海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徐敏

林雪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澳核心科
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杨华均

黄娜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4,69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国资公司“）和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首信股份“）存在关联关
系，国资公司系首信股份的控股股东，持有首信股份63.31%股权。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外自然人

28,58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26.24%

26.24%

2.67%

1.97%

1.83%

1.20%

0.69%

0.44%

0.43%

0.41%

0

持股数量

70,855,789

70,835,896

7,207,450

5,325,028

4,939,887

3,234,375

1,858,404

1,179,000

1,151,464

1,107,07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0

0

5,405,587

0

0

0

1,393,803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0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是领先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提供商，坚持“共建可信任的数字世界”的企业愿景、以

“提供高品质的网络安全服务，帮助用户构建安全可信的网络空间”作为公司使命，始终致力于
保障用户网络基础设施安全可靠运行、保护用户网上业务安全可信开展、保卫用户数据安全。
公司面向全国客户提供电子认证服务、网络安全产品、网络安全集成、网络安全服务，并在政
务、医疗卫生、金融、企业信息化、教育等领域建立领先优势。

公司紧抓数字中国全面推进带来的市场机遇，坚持网络安全业务主航道，围绕“共建可信
任的数字世界”的企业愿景和“提供高品质的网络安全服务，帮助用户构建安全可信的网络空
间”的公司使命积极进行经营开拓。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B132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3年3月31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接B131版）
复星高科技成立于2005年3月，注册地为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为陈启宇先生。复星高科技系本

公司之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的经营范围包括受复星国际和其所投资企业以及其关联企业的委托，为其提
供投资经营管理和咨询服务、市场营销服务、财务管理服务、技术支持和研究开发服务、信息服务、员工培训
和管理服务、承接本集团内部的共享服务及境外公司的服务外包；计算机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相关
业务的咨询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五金交电、机电
设备、机械设备、通讯设备、电器设备、仪器仪表、制冷设备、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纺织品、服装、钟表眼镜、工
艺礼品（文物除外）、日用百货、家用电器、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家具、电子产品、建材、装饰材料、包装
材料、金属材料的销售。截至本公告日，复星高科技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80,000万元，复星国际持有其
100%股权；其实际控制人为郭广昌先生。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合并口径），截至2021年12月31日，复星高科技的总
资产为人民币 39,734,812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14,560,858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25,173,954万元；
2021年，复星高科技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0,574,488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298,956万元。

根据复星高科技管理层报表（合并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2年9月30日，复星高科技的总资产为人
民币42,413,515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15,466,113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6,947,402万元；2022年1至
9月，复星高科技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7,877,105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432,053万元。

由于复星高科技系本公司之控股股东，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的规定，复星高科技构成本公司的关联
方。

五、交易文件的主要内容
（一）《减资协议》
1、减资安排
南京基金获认缴出资总额由人民币101,010万元减少至79,710万元；其中，南京复鑫、南京产发、南京扬

子江基金分别减少认缴出资人民币210万元、14,060万元、7,030万元。
2、减资对价
由于本次减资涉及的南京基金出资额尚未实缴出资，减资对价均为0元，南京基金无需向各减资方支

付本次减资对价。
3、生效

《减资协议》经各方签章，且获得南京基金合伙人会议决议批准，并由全体合伙人签订《南京基金合伙协
议之补充协议》之日起生效。

（二）《南京基金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
1、减资安排
南京基金获认缴出资总额由人民币101,010万元减少至79,710万元。本次减资完成后，各合伙人的认

缴出资金额及认缴出资比例如下：
合伙人名称

南京复鑫

南京产发

南京扬子江基金

苏州国发太仓基金

宁波复瀛

复星高科技

合计

合伙人类型

GP

LP

/

认缴出资金额

800

15,940

7,970

3,000

32,000

20,000

79,710

份额比例

1.00%

20.00%

10.00%

3.76%

40.15%

25.09%

100.00%

2、管理费计算调整
各方同意，基金管理人应以南京基金本次减资完成后的获认缴出资总额人民币79,710万元作为基数重

新计算南京基金2021-2022年度管理费（“应计以前年度管理费”），如南京基金实际缴付的管理费多于应计
以前年度管理费，差额部分应用以冲减2023年度管理费。

3、生效
《南京基金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自各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六、交易目的及影响
由于南京基金未完成《南京基金合伙协议》约定的后续募集，为遵守该协议中关于最后交割日LP南京

产发、南京扬子江基金于标的基金的认缴出资占标的基金认缴出资总额比例上限的约定，且在GP南京复鑫
满足认缴出资占标的基金认缴出资总额1%的前提下，经各方友好协商，南京产发、南京扬子江基金、南京复
鑫相应减少在南京基金中的出资额。

本次减资完成后，本集团（通过控股子公司/企业南京复鑫及宁波复瀛）合计持有南京基金的份额比例
将由本次减资前的32.68%增至41.15%。本次减资前后，本集团对南京基金的财务核算方式保持不变。

七、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后，提请复星医药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临时会议）

审议。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吴以芳先生、王可心先生、关晓晖女士、陈启宇先生、姚方先
生、徐晓亮先生及潘东辉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5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
过。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李玲女士、汤谷良先生、王全弟先生和余梓山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
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八、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就本次减资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次减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证所《上

市规则》及联交所《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一般商业条款；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一）除本次减资外，本公告日前12个月内，本集团与郭广昌先生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发生的关联交

易主要包括：
1、2022年7月29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共青城祺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安亭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时任关联方杏脉科技等签订《上海杏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拟共同对杏脉
科技进行增资，其中：复星医药产业拟出资人民币5,000万元认缴杏脉科技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664.0625万
元；同日，复星医药产业与关联方亚东智健签订《上海杏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复星医药产业
拟出资人民币 36,235万元受让亚东智健持有的杏脉科技注册资本人民币 5,500万元。该增资及转让完成
后，本集团（通过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及佛山禅医）持有杏脉科技72.6316%的股权。截至本公告日，该
增资及转让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2022年7月29日，本公司与关联方复星健控签订《关于上海复拓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
协议》，本公司拟出资人民币40,248.60万元受让复星健控持有的上海复拓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49%的股
权。该转让完成后，本公司持有上海复拓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截至本公告日，该转让已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

3、2022年8月12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宁波复技与海南云志、关联方复星高科技（系复云健康时任
单一股东）及时任关联方复云健康共同签订《关于上海复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书》，其中：复星健
康、宁波复技拟分别出资人民币850万元认缴复云健康等值新增注册资本。该增资完成后，本集团（通过控
股子公司复星健康及宁波复技）持有复云健康56.6666%的股权。截至本公告日，该增资已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

4、2022年9月23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与上海卓瑞、卓也健康及关联方星双健投资及复星健控签订
《增资协议》，复星健康拟出资人民币1,500万元认缴上海卓瑞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万元。该增资完成
后，复星健康持有上海卓瑞57.5363%的股权。截至本公告日，该增资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5、2023年1月6日，控股子公司宁波复瀛与关联方复星高科技签订《基金份额转让协议》，宁波复瀛拟分
别以零对价受让复星高科技已认缴但未实缴的（1）苏州基金份额人民币6,400万元、（2）天津基金份额人民
币1,750万元，并承担上述基金份额的后续实缴出资义务。该转让完成后，本集团（通过控股子公司/企业宁
波复瀛及苏州星晨）持有苏州基金26.60%的财产份额、本集团（通过控股子公司/企业宁波复瀛、天津星耀及
天津星海）持有天津基金22.50%的财产份额。截至本公告日，该增资尚待工商变更登记。

6、2023年3月30日，本公司与关联方复星健控签订《有关上海复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增资
协议》，本公司、复星健控拟根据各自所持复健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权比例对复健基金管理公司进行增资，其
中：本公司拟出资人民币2,400万元认缴复健基金管理公司等值新增注册资本。该增资完成后，本公司仍持
有复健基金管理公司60%的股权。截至本公告日，该增资尚待工商变更登记。

（二）2022年3月至2023年2月期间，本集团与郭广昌先生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均
系于相关股东大会已批准额度内发生）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内容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或商品

向关联方销售原材料或商品

向关联方提供房屋租赁及物业服务

接受关联方房屋出租及物业服务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接受关联方提供劳务

本集团存置于复星财务公司存款的日最高额

复星财务公司授出信用额度并由本集团使用的每日最高额

金额（未经审计）

2,182

420

96

4,903

850

6,708

182,362

43,183

十、备查文件
1、复星医药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
3、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4、《减资协议》
5、《南京基金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
十一、释义

GP

LP

本次减资、
本次关联交易

指

指

指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控股企业南京复鑫与南京产发、南京扬子江基金拟对共同参与投资的南京基金减资合计人
民币21,300万元，其中南京复鑫、南京产发、南京扬子江基金拟分别减少认缴出资人民币210
万元、14,060万元、7,030万元。本次减资完成后，南京基金的认缴出资总额将由人民币101,
010万元减少至79,710万元

本公司、复星医药

本集团

佛山禅医

复健基金管理公司

复星财务公司

复星高科技

复星国际

复星健康

复星健控

复星医药产业

复云健康

海南云志

基金管理人

联交所《上市规则》

南京产发

南京复鑫

南京基金、标的基金

南京扬子江基金

宁波复技

宁波复瀛

上海卓瑞

上证所《上市规则》

苏州国发太仓基金

苏州基金

天津基金

天津星耀

星双健投资

杏脉科技

亚东智健

中基协

卓也健康

《公司法》

《基金份额转让协议》

《减资协议》

《南京基金合伙协议》

《南京基金合伙协议之补充协
议》

《证券法》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佛山复星禅诚医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上海复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股东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联交所上市，股票代码：00656）

上海复星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上海复星健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上海复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截至本公告日，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海南云志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复云健康的员工持股平台

上海复健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南京市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南京复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公司之控股企业

南京星健睿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公司之控股企业

南京扬子江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宁波复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宁波复瀛投资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上海卓瑞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苏州娄城国发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复健星熠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与天津基金为平行基金

天津复星海河医疗健康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与苏州基金为平行基金

星耀（天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公司之控股企业

上海星双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杏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亚东智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上海卓也健康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上海卓瑞的管理层持股平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签署日期为2023年1月6日的《苏州复健星熠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
议》、《天津复星海河医疗健康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之合称

签署日期为2023年3月30日的《南京星健睿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减资协议》

签署日期为2020年12月28日的《南京星健睿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签署日期为2023年3月30日的《南京星健睿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补
充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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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药品临床试验批准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复星医药产业”）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同意FCN-159片（以下简称“该新药”）开
展儿童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朗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临床试验的通知书。复星医药产业拟于

条件具备后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开展该适应症的 II期临床试验。
二、该新药的基本信息及研究情况
该新药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自主研发的创新型小分子化学药物，为MEK1/2

选择性抑制剂，拟主要用于晚期实体瘤、I型神经纤维瘤、组织细胞肿瘤、动静脉畸形等的治疗。
截至本公告日，该新药用于恶性黑色素瘤治疗于中国境内处于 I期临床试验阶段；该新药用于 I型神经

纤维瘤治疗于中国境内、美国及欧洲处于 II期临床试验阶段；该新药用于组织细胞肿瘤、低级别脑胶质瘤以
及动静脉畸形的治疗于中国境内分别处于 II期临床试验阶段。

截至本公告日，于中国境内已获批上市的MEK1/2选择性抑制剂有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的迈吉
宁?（曲美替尼片）。根据 IQVIA CHPA数据（由 IQVIA提供，IQVIA是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
务提供商；IQVIA CHPA数据代表中国境内100张床位以上的医院药品销售市场，不同的药品因其各自销售
渠道布局的不同，实际销售情况可能与 IQVIA CHPA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2022年度，MEK1/2选择性
抑制剂于中国境内的销售额约为人民币9,868万元。

截至2023年2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该新药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30,287万元（未经审计）。
三、风险提示
根据中国相关法规要求，该新药尚需在中国境内开展一系列临床研究并经国家药品审评部门审批通过

后，方可上市。根据研发经验，新药研发存在一定风险，例如临床试验可能会因安全性和/或有效性等问题
而终止。

新药研发及至上市是一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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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药品临床试验进展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就FS-1502（即注射用重组HER2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单甲基奥瑞他汀F偶联剂，以下简称“该新药”）用于治
疗HER2阳性不可手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于近日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启动
III期临床研究。

二、该新药的基本信息及研究情况
该新药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自Legochem Biosciences, Inc.许可引进，并后续

自主研发的创新型定点抗体偶联药物，拟主要用于HER2阳性的晚期乳腺癌和/或晚期恶性实体瘤的治疗。
截至本公告日，除本次启动 III期临床研究的适应症外，该新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NSCLC)及其他晚期恶性
实体瘤瘤种的治疗分别于中国境内处于 II期临床试验阶段、该新药联合斯鲁利单抗和/或化疗用于HER2有
表达的晚期胃癌患者的治疗于中国境内处于 II期临床试验阶段。

截至本公告日，于中国境内已获批上市的HER2靶点的抗体偶联药物有Roche Pharma (Schweiz) AG的
赫赛莱?（注射用恩美曲妥珠单抗）、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的爱地希?（注射用维迪西妥单抗）以
及Daiichi Sankyo Europe GmbH的优赫得?（注射用德曲妥珠单抗，2023年2月获批上市）。根据 IQVIA CH⁃
PA最新数据（由 IQVIA提供，IQVIA是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商；IQVIA CHPA数据代
表中国境内100张床位以上的医院药品销售市场，不同的药品因其各自销售渠道布局的不同，实际销售情
况可能与 IQVIA CHPA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2022年度，HER2靶点的抗体偶联药物于中国境内的销
售额约为人民币14,285万元。

截至2023年2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该新药的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36,751万元（未经审计）。
三、风险提示
根据中国相关法规要求，该新药尚需在中国境内开展一系列临床研究并经国家药品审评部门审批通过

等，方可上市。根据新药研发经验，新药研发均存在一定风险，例如临床试验可能会因为安全性和/或有效
性等问题而终止。

新药研发及上市是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日


